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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明确 2023 年春季普通高中收费

政策的通知

（天发改价格〔2023〕1 号）

各高级中学：

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收费行为，促进教育持续、健康和稳定

发展，根据《湖北省定价目录》（鄂发改规〔2021〕1 号）、原

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厅《关于调整我省公办普通高中学费标

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鄂价费规〔2015〕170 号）、《省物价

局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鄂价费〔2017〕5 号）和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》的通知（教财

〔2020〕5 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我市普通高中 2023 年

春季收费政策通知如下,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学费标准

省、市级示范高中 900 元/生.学期。

二、住宿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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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校住宿费标准见附件。

三、服务性收费

公办高中服务性收费只有伙食费一项，学校可向自愿在学校

就餐学生收取伙食费。伙食费据实收取，不得营利，学生进餐必

须坚持自愿原则，不得强制或采用更改作息时间、限制学生出入

等手段变相强制学生在校就餐。收支情况定期公布，接受学生、

家长及有关部门的监督。伙食费应单独建账、即时结算，食堂营

利和结余部分必须全部退还给学生。

四、代收费

（一）高中教科书和教辅资料费属代收费用，普通高中教科

书收费标准执行《省发改委 省教育厅 省新闻出版局关于核定

2022 年秋季中小学教科书及教辅材料零售价格的公告》中已核

定的 2023 年春季部分教科书价格和《省发改委 省教育厅 省新闻

出版局关于核定 2023 年春季中小学教科书及教辅材料零售价格

的公告》、《湖北省 2023 年春季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》中教科

书（教材）价格。教辅材料实行“一科一辅”制度，确保在任一

学段一个学科只向学生推荐一套教辅材料，凡进入校园的教辅材

料必须从湖北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公告目录内选购。暑假作业

本费和课堂作业本费并入教辅材料费，不再单独作为代收费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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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。取消空白抄本费，学生家长可根据需要自行购买。严禁在教

辅材料评议公告目录之外向学生强制推荐订购图书、报刊、杂志

等学习资料。课本费和教辅材料费可以集中预收、期末结算的方

法收取。学期结束前，各学校应按多退少不补的原则及时结算预

收费用，并向学生家长公布收支清单，同时报市发改委、市教育

局备查。

（二）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费：高考必考和选考考试科

目为每人每科 35 元。必考考试科目为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；选考

考试科目为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（考生从中选

3 个科目）。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组织的各类艺术专业（含技能测

试）统考或联考收费标准为每生每科 35 元；主考学校组织的各

类艺术专业考试（含技能测试）收费标准为每生每科 60 元。普

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费标准为每生每科 25 元，具体考试科目为

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政治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历史、地理、信

息技术、通用技术、艺术（美术和音乐）、体育与健康等 13 个

科目。

（三）高考体检费：由具备资质的医疗服务机构进行，体检

项目必须按省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项目检查，收费标准按照不突

破我市医疗服务价格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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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学校必须严格按照已核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，学费、住

宿费不得跨学期预收，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学费、住宿费

等行政事业性收费要及时、足额上缴财政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截留、挪用、占用、坐支。所有收费必须向学生开具正规票据。

严格落实收费公示制度，学校应在入学通知中注明有关服务性收

费和代收费项目、性质、标准及依据、服务内容、执行时间、投

诉电话等内容。通过设立公示栏、公示牌、公示墙及互联网等形

式，向社会公示，主动接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监督，自觉接受发

改、教育、审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检查。

六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由省发改委、省教育主

管部门统一制定，各校不得擅自增加和改变。未经审批或越权审

批的收费项目，一律不得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，严禁将

讲义资料、试卷、电子阅览、计算机上机、取暖、降温、饮水、

校园安全保卫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。

七、严禁各学校、教师举办或与社会办学机构合作举办向学

生收费的各种培训班、补习班、提高班等有偿培训，不得允许社

会办学机构在学校办班并向学生收取培训费，不得以任何理由代

社会培训机构收取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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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学校要全面落实《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

补课的规定》，除高三年级可根据需要以答疑、辅导等形式补课

外，其他所有年级一律禁止占用寒暑假、法定节假日进行补课，

禁止以家长委员会、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各种名义组织的补课及收

费，一律严禁以任何形式向学生收取补课费用。

九、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择校费、借读费、转学费、保

留学籍费、复读费；不得向单位和个人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赞助费、

培养费、调节费、捐资助学费、建校费等费用。

十、学校要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对生活困难家庭学生的奖、贷、

助、补、减等资助政策，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、因病而辍学。

附件：天门市 2023 年春季普通高中学生住宿费标准

天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天门市教育局

2023 年 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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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天门市 2023 年春季普通高中学生住宿费标准

学 校 规格
收费标准

(元/生、学期)
备 注

天门中学 6人间 350

本住宿费标准是指

学生按规定人数单人单

床缴费标准。凡规定了

人数的公寓，每增加一

人，收费标准按人数比

例相应降低。安装了空

调的公寓，使用空调产

生的电费由学生承担。

实验高级中学 学生公寓住宿 350

竟陵高级中学
新校区公寓住

宿 （6人间）
280

陆羽高级中学
学生公寓住宿

（8人间）
280

岳口高级中学

5号楼公寓住宿

（6人间）
260

2、3、4 号楼

（8人间）
160


